
科研发票业务 

   一、借发票业务 

 
 

图 1 借发票业务流程图 

（一）原则上我校不借开发票，因特殊情况确需借票的，每位经

费负责人只可以借一张发票，经费负责人可登陆财务处网站查询个人

借票情况，如有借票记录未核销，应先办理借票核销业务。 

具体查询方法如下：登陆财务处网站—“网上财务综合信息系统”，

点击“网上查询”模块，选择“项目信息”栏目的“个人借开发票查

询”按钮，点击进入“个人借开发票查询”功能进行查询。 

借发票业务 

填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借票申请表》

（一式两份，可复印） 

（可在财务处网站-“下载服务”下载） 

查询借票记录 

（见“业务说明（一）”） 

发票核销 

（见“业务说明（三）”） 

持《合同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借票

申请表》到办公楼 220 房间 3号窗口开票 

办公楼 235 房间盖章 



（二）下载按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借票申请表》（本表需提供

一式两份，填好后可复印）要求，将有关内容填写完整：。 

1．与对方单位准确核实开票类型、发票内容、单位名称、纳税

人识别号和发票金额等信息，原则上发票开具后不予退换。如果对方

单位要求开具专用发票，应提供开具专用发票所需资料。 

发票内容应根据合同类型在申请表中选择，横向科研项目中的研

发和技术服务类合同应开具：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如果对方单位明确要求填写合同名称的，可在发票备注栏加以

备注。 

2．原则上需冻结与发票相同金额的横向或结题经费，如果经费

负责人经费余额不足，可借用他人经费号冻结，必须经相应经费负责

人在“冻结经费信息”栏目中对应的经费号签字确认。 

要求当月到款，如果不能当月到款，应加以说明，但借票应当年

核销，不得跨年。 

3．经费负责人应准确填写本人工作证号、经手人、扣税经费号(必

须是横向或结题经费)、联系电话等信息。 

（三）经费到款后应及时办理借票核销业务，即可解冻经费。 

1．持经费到款单和经费结算通知单，到办公楼 220 房间 3号窗

口办理，并将税费调整至相应经费号。 

2．冲销免税发票：应于科研院开题立项的次日，持经费到款单

和经费结算通知单，到办公楼 220 房间 3号窗口办理。 

   （四）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对于经费来源是财政拨款的纵向科研项目，可借开《中央单位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以下简称“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借票情况也

计入借票记录及次数，借票手续需提供以下材料并经科研财务科科长

审批放可办理： 

   1.主合同任务书或分承包合同任务书；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票申请表》，详细说明借票原因；借

开结算票据不需要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扣税经费号等信息。  

二、开发票业务 

 

 

 

 

 

 

 

 

 

 

 

 

 

 

 

图 2开发票业务流程图 

 

 

图 2 开发票业务流程图 

业务说明： 

开发票业务 

填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票申请表》 

（可在财务处网站-“下载服务”下载） 

 

 

科研院网站上打印《经费结算通知单》 

持《合同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票申请表》、《经

费结算通知单》、到款单（《信汇收入登记单》或《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交款单》）第三联到财务处办公楼 220

房间 3 号窗口办理。 



（一）目前科研经费到款根据项目可以开具普通发票、专用发票，

财政来源的纵向经费可以开具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经办人应与对方单

位核实准确单位名称、票据类型、票据内容和票据金额，原则上票据

开具后不予退换。如果对方单位要求开具专用发票，应提供开具专用

发票所需资料。 

（二）到款开具免税发票或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应于科研院开题

立项的次日到财务处办理。 

   1．普通发票 

开具普通发票需要准备的资料如下： 

（1）合同书； 

（2）经费到款单第三联（黄联）； 

（3）经费结算通知单（科研院网站下载）； 

（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票申请表》（电子版可在财务处网

站-“下载服务”下载）； 

（5）纵向经费开具发票需提供《纵向经费开具发票承诺书》（电

子版可在财务处网站-“下载服务”下载）。 

   2.专用发票 

开具专用发票需要准备的资料如下： 

（1）合同书； 

（2）经费到款单第三联（黄联）； 

（3）经费结算通知单； 

（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票申请表》； 



（5）如不是经费负责人本人来办理，需提供经费负责人的授权

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在财务处网站-“下载服务”下载，负责人签字）。 

3．免税发票 

开具免税发票除准备上述开具普通发票所需的资料外，还应提供

以下资料： 

（1）《开具免征增值税发票通知单》，应先到科研院（联系人：

肖老师，电话：82317245）办理免税手续并取得该通知单，每次到款

开票前均需先经科研院在该通知单签字后，方可办理。 

（2）除首次开票外，均需到科研院取得税务局盖章的《纳税人

减免税备案登记表》复印件后，方可办理。 

4．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开具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应提供以下资料： 

（1）主合同任务书； 

（2）分承包合同任务书； 

（3）经费到款单第三联（黄联）； 

（4）经费结算通知单； 

（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票申请表》。 

注意事项：如果借开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未冲销，也计入借票记录

及次数。 

 

 

三、退发票业务 



 

 

 

 

 

 

 

 

 

 

    

 

  

 

 

 

图 3 退发票业务流程图 

 

     

退发票业务 

填写《作废发票说明》（一式三份） 

负责人签字、院系盖章 

（电子版请在财务处—“下载服务”下载） 

 经办人持《作废发票说明》到办公楼 237 房间

由财务处主管副处长审批签字 

经办人持原发票、作废发票说明到财务处办公楼

220 房间 3 号窗口办理 


